
- 1 -

吉林省教育厅文件
吉教科〔2026〕7 号

关于启动 2027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省委

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，统筹推进教育强省、科技强省、人才强

省建设，加快把人文科教优势转化为振兴发展优势，推动高等

教育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

管理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项目管理办法》）有关

规定，现就做好 2027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组织申

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申报类别及层次

（一）项目申报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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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科学技术研究项目；

2.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；

3.专项项目：本年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、

服务中小企业“揭榜挂帅”及产业化培育项目、思政专项、优

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暨后期资助项目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等申报工作根据有关部门

通知要求开展。

（二）项目申报层次

本年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分设“重

大、重点、优秀青年、一般”四个类别。优秀青年项目申请人

原则上应在受理申请当年 1月 1日未满 40周岁，项目组成员

以青年为主；其他项目（除产业化培育项目外）申请人原则上

应在受理申请当年 1月 1日未满 45周岁。鼓励研究生和高年

级本专科生进课题组。

为提升项目申报质量，进一步强化高校作为项目申报主渠

道的审核把关责任，引导高校从源头优化科研选题、整合优势

资源，一般项目应由学校初评，实施限额推荐（推荐限额见附

件 1）。此外，各高校可立足自身学科专业建设实际和提升层次

水平需要，申请一定数量的自筹项目，自筹项目采取“校级初

评限额推荐、省级复核认定”的遴选机制。自筹项目（含科技、

社科）推荐数量一般不超过 15项，各高校可在限额内自主决

定申报数量。申请自筹项目高校须签订项目经费支持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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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模板见附件 2），自筹项目按照省教育厅一般项目进行管理。

二、选题方向

为全面落实有组织科研工作要求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

新深度融合，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整体以《吉林省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为根本遵循与重

要指引。本年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设置二十个专题，社会科学

研究项目设置十五个专题。项目选题实行分类差异化管理：重

大项目、重点项目须紧扣对应专题设定的研究方向开展定向研

究，紧密对接全省发展战略需求，聚焦关键领域攻坚突破；一

般项目、优秀青年项目在贴合对应专题导向的基础上，可立足

学术前沿开展原创性自由探索，兼顾战略需求导向与基础学术

创新双向发展。各高校须深入研究纲要内容，立足自身学科特

色、科研积淀与人才队伍优势，指导项目选题，切实提升申报

项目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度。

（一）科学技术研究项目

专题一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

围绕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与空间科学、地学、生物等

基础研究领域开展探索性研究。瞄准重大原创性基础前沿和关

键核心技术的科学问题，在数学、物理、生命科学、空间科学、

深海科学、纳米科学等基础前沿领域和农业、能源、材料、信

息、生物、医药、制造与工程等应用基础领域开展基础研究。

专题二：围绕吉林省汽车产业新能源化、智能化、网联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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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量化转型开展研究。

专题三：围绕农产品加工产业开展研究，助力万亿级食品

农产品产业集群建设。

专题四：围绕石化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五：围绕开发冶金高品质产品、开发绿色建材和功能

等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六：围绕传统装备、传统医药、轻工纺织等其他传统

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七：围绕电源绿色转型升级、“绿氢＋”产业、氢能

与新型储能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八：围绕轨道交通、卫星制造、智能制造及精密仪器

等新装备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九：围绕碳纤维、化工新材料等新材料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：围绕生物制药、高端医疗器械等新医药产业开展

研究。

专题十一：围绕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领域、高端光电

仪器领域、新型光电材料领域、智能传感器领域等新一代光电

信息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二：围绕低空制造新产品、低空消费新场景等低空

经济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三：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开展研究，围绕推进人工智

能在生物育种、疾病诊断等领域场景应用,构建科学大模型,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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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人工智能与生物制造、新材料领域协同创新开展研究。围绕

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四：围绕空天信息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五：围绕生物制造产业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六：围绕原子级制造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七：围绕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八：围绕冰雪装备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九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，围绕推

进和实现碳达峰、推进污染防治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、

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
专题二十：瞄准国家和我省发展需求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

目标，以重大交叉科学问题为导向，以探索新的科学研究范式

和支持交叉研究的新机制的交叉科学领域研究。

（二）社会科学研究项目

专题一：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开展

学理化阐释及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。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

领域重要论述的理论建构和学理阐释，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、

习近平法治思想、生态文明思想等方面开展研究。坚持“两个

结合”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研究。

专题二：围绕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，注重“三个务必”研

究，开展新时代“三件大事”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其里

程碑的重大意义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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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三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凝心铸魂，注重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总结探

索，开展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环境研究。

专题四：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开展重大原

则、战略安排研究，论证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。围绕教育、

科技、人才全面发展战略，开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

家中的基础性、战略性支撑作用研究。

专题五：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建构

与实践路径研究。围绕边疆治理的历史、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。

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沿问题研究。

专题六：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“2266”现代化产业体

系开展研究。围绕夯实传统产业根基、打造新型产业增长极、

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等方面开展研究。

专题七：围绕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、深化科技

体制机制改革、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等政策举措开展研

究。

专题八：围绕扩大内需战略，促进消费和投资、供给和需

求良性互动开展研究。

专题九：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研究。围绕做强“吉字号”

农特产品品牌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：围绕冰雪运动、冰雪文化、冰雪旅游等冰雪经济

高质量发展领域开展研究。围绕长春 2027FISU世界学术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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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主题开展研究

专题十一：围绕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统筹区域协调

发展政策措施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二：围绕建设农业强省、黑土地保护工程、生态强

省、科教兴省、人才强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研究，围绕

推进依法治省、文化强省，提升文化软实力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三：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、推进历史价值挖掘研

究阐释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研究，重点围绕高

句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、边疆史挖掘阐释展示、吉林特色民族

文化资源、吉林传统历史文化和近现代红色文化内涵开展研

究。围绕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展研究。

专题十四：注重“三地三摇篮”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，深

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，讲好东北抗联历史故事。

专题十五：围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建设教育强国，加快建设高质量

教育体系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开展相关研究。围绕马克思主

义理论教育教学、学校思政课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开展相关

理论和实践研究。围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深化新时

代教育评价改革，以及德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等方面，

开展理论和应用研究。

三、申报资格要求

1.申请人须符合《项目管理办法》中相关要求，学风严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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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风正派，无不良科研诚信记录。项目申请人必须是高校在职

在岗人员，申请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在所有申报类别（含所有专

项）中限报 1项。作为项目负责人以往各年度已在省教育厅立

项且尚未结题者（含验收未通过）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

本项目。在研“省级科研专项”项目达到 2项及以上的项目负

责人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本项目。申报人须严格遵守项

目申报纪律，严禁同一申请人的同一项目重复申报，或改头换

面多头申报。

2.项目申报内容不得违背国家和吉林省关于科技伦理治理

的有关要求，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科技

伦理审查的科技活动，须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方可申报

（须将医学伦理委员会出具的审查合格证明上传至系统）。由

于课题申报方式为线上系统申报，评审过程涉及通讯评议，涉

密项目不予受理。

3.同等条件下，对依托于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（教育部、

省教育厅高校重点实验室、工程研究中心、校企联合技术创新

实验室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、高校智库、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

等）申报的项目予以优先支持。

四、申报组织要求

1.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实行全过程平台申报、线上评审、中

期管理和结项管理。项目申请人须注册登陆“吉林省高校科研

管理服务云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jlky.yuntu.cn/user/login），按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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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项目类别填写《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3）。各高校科研管理部

门须将确认推荐的项目在系统中审核通过，审核过程须保证申

报书规范、预算表合理，审核截止日期为 7月 5日。完成上述

工作环节后，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将本校申报项目汇总表（附件

4）电子版（excel及盖章版 PDF文件）、公示说明（含佐证材

料）电子版于 7月 10日前发送至 jlsjytkyc@126.com。

2.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工作站位，切实做好年度科研项目

组织申报工作。从项目申报组织、指南宣传解读、指导跟踪服

务等环节入手，加强组织领导、做好工作统筹、严格校内遴选，

坚持原创性、先进性和科学性原则，避免项目重复申报和低水

平研究，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高校拟推荐项目名单须在学校官

网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3.各高校要按照《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加强项目监

督管理和绩效评估；提升项目管理信息化水平，组织开展好项

目申报、合同签订、结项验收组织与跟踪指导，尤其要加强知

识产权和成果转化等后续管理服务，及时总结经验，通报信息。

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按省级项目进行管理，项目经费使用按照有

关项目经费管理规定执行，鼓励学校按比例配套研究经费。项

目经费须严格按照经费预算计划执行，专款专用、专项管理。

项目申报联系电话：0431-89968309

平台技术支持联系电话：13604301400，151179370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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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7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申报限额

2.申请“自筹项目”经费支持承诺书（模版）

3.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书（分类）

4.2027年度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汇总表

吉林省教育厅

2026年 6月 8日

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6年 6月 8日 印发


